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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重大关联交易公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2025年修正）》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2 年第 1 号公布，根

据 2025年 5月 15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修改部分

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正）、《理财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办法》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2 年第 4 号）等有关

要求，现将浙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银理财”

或“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

行”）开展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2026年 3月 19日至 4月 1日，浙银理财以自有资金在

浙商银行办理柜台债业务，以浙商银行作为交易对手累计发

生现券买卖业务 10笔，金额合计 12.54亿元，明细如下：

表 1 关联交易业务明细

序号 资产名称 交易日期 交易金额（元）

是否为单笔

重大关联交

易

1 25广东债 71 2026-3-19 101,208,360.27 是

2 25江苏 43 2026-3-19 101,596,913.70 是

3 24附息国债 13 2026-3-19 52,211,397.26 是

4 25农发 03 2026-3-30 19,994,572.88 否

5 23国开 08 2026-3-30 62,542,844.38 是

6 23国开 08 2026-3-30 125,079,328.77 是

7 23国开 03 2026-3-30 51,368,138.36 是

8 25农发 03 2026-3-31 329,938,226.71 是

9 25农发 03 2026-3-31 49,988,490.41 是

10 23国开 03 2026-4-1 359,591,596.5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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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53,519,869.32

本年度，公司自有资金与浙商银行之间开展的资金运用

类关联交易累计 14.04亿元，超过公司上季末净资本的 5%后

再次累计超过 1%，达到公司自有资金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

准。

二、交易对手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经营范围：经营金融业务（范围详见中国银监会的批

文）。

4.法定代表人：陈海强
1

5.注册地：中国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鸿宁路 1788号

6注册资本及其变化：2,126,869.6778万元

（二）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说明

浙银理财为浙商银行全资设立的理财子公司，浙商银行

持有浙银理财 100%的股权。参照《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的规定，浙商银行为浙银理财的关联法人。

三、定价政策

公司与浙商银行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商业原则，以不优

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交易定价公允，并符合

1 根据《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由执行董事、行长陈海

强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及法定代表人职责，直至选举产生新任

董事长且其任职资格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之日止。2026年 2月 1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

核准陈海强先生的董事长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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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监管制度的相关规定。

四、关联交易金额

根据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浙银理财董事会同

意公司在 2026年 3月 31日前以自有资金在累计金额 100亿

元范围内与浙商银行开展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截至 2026

年 3 月 19 日，公司自有资金与浙商银行发生资金运用类关

联交易金额 49.93亿元。

根据第一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浙银

理财董事会同意公司自 2026年 3月 24日起至下一年度关联

交易方案生效之日前，自有资金在累计金额 200亿元范围内

与浙商银行开展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2026年 3月 30日至

2026年 4月 1日，公司自有资金与浙商银行发生资金运用类

关联交易金额 9.99亿元。

五、董事会决议情况

重大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风险与关联交易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一届董事

会风险与关联交易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第一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及第一届

董事会 202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对公司自有资金与浙商银

行开展重大关联交易方案进行了审慎审查并发表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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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 4月 10日


